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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新店公所分公司
林建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1段311號1樓、311之

1號1樓

1090113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並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局部排氣裝置未於每年實施定期檢查。

1.設規324-3.1.1、4、6

2.安管40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9

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

害預防措施:(1)適當配置作業場所；(2)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3)辦理危害預防及

溝通技巧訓練。

設規324-3.1.2、3、5 1 通知限期改善

2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蘆洲家

門市部
陳津秋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

282號4樓
1090107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

措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未使所僱勞工朱庭幼接受適於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僱用勞工23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4.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即含NaOH之液鹼)之安全資料表。

5.僱用勞工23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324-3.1.1、4、6

2.教16.1

3.安管3.1

4.危標12.1

5.健9.1

5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3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峽

門市部
陳翔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0號
1090103

1.未於洗碗機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對所僱勞工實施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保存包含訓練教材、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受訓

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

3.僱用勞工9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4.僱用勞工9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22.2

2.教27

3.安管3.1

4.健9.1

4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4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聚

鍋台北三峽分公司
陳正輝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398號3樓
1090115

1.未於高溫炒爐及熱水供應器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即含硝酸之來莫畏)之安全資料表。

1.設規22.2

2.危標12.1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2 - - - -

5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家

樂福重新門市
田中基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5段654號B1
1090102

1.未於烤箱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安全門之通道堆置物品。

3.對所僱勞工實施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保存包含訓練教材、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受訓

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

1.設規22.2

2.設規27

3.教27.1

3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6 吉立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張育榮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280號3樓
1090115

1.未於高溫蒸箱、烤箱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未於顯著寒冷之場所(即冷凍、冷藏場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1.設規22.2

2.設規299.1.2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 - - -

7 金玉饌有限公司 林淑貴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號
1090113

1.未於烤箱、烤爐及金屬製蒸籠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並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3.僱用勞工53人，未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4.局部排氣裝置未於每年實施定期檢查。

5.僱用勞工53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3.1.1、4、6

3.安管3.1

4.安管40

5.健9.1

5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8 國豐膳食有限公司 林月琴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

街56巷29號1樓
1090115

1.未於升降機各樓出入口及搬器標示其積載荷重或乘載之最高人數。

2.未於顯著寒冷之場所(冷凍場所)設置警告標示牌，並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1.設規94

2.設規299.1.2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 - - -

9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三

重分公司
徐承義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

路95號
1090107

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措

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
設規324-3.1.1、4 1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15 - - - -

10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板

橋分公司
徐承義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65號
1090113 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即含乙二醇之強力油脂溶解劑)之安全資料表。 危標12.1 1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未每3年檢討含氫氧化鉀之強力油脂溶解劑之安全資料表1次以上。 危標15 1 通知限期改善

11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原

燒新店民權分公司
王凱韋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86號2樓
1090113

1.未於高溫湯爐臺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局部排氣裝置(即抽油煙機)未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1.設規22.2

2.安管40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08 - - - -

12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中

和連城分公司
謝宜芳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349號1樓
1090115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

措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對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含乙醇之酒精)之容器，未標示危害圖式與內容。

1.設規324-3.1.1、4、6

2.危標5.1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7 - - - -

13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中

和分公司
徐承義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76號7樓之1
1090106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

2.未使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余明昌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未每年對低壓電氣設備定期實施檢查。

1.設規324-3.1.1、4

2.教17.1.1

3.安管31.1

3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19 - - - -

14 旺角石頭火鍋有限公司 童哲啓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

路2之1號
1090107

1.扇風機葉片未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致有危害勞工之虞。

2.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

措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3.未使在職勞工吳昇翰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4.僱用勞工34人，未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5.僱用勞工34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83

2.設規324-3.1.1、4、6

3.教17.1.13

4.安管3.1

5.健9.1

5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6 - - - -

15 世榮披薩有限公司 湯肇文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

2段26號
1090107

1.使勞工從事重複性麵團揉製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作

成執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2.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1.設規324-1.1.1、2

2.設規324-3.1.1、4、6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615 - - - -

16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西

堤台北三峽分公司
鄭禮藤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398號3樓
1090115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並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未提供勞工危害性化學品(即氫氧化鈉之爐灶清潔除油劑)之安全資料表。

1.設規324-3.1.1、4、6

2.危標12.1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 - - -

109年度春安專案檢查結果（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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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佳興樓餐飲有限公司 翁茂安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段359巷2號
1090110

1.未於高溫設備(即蒸籠)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使勞工從事重複性搬運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

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4.未使所僱勞工何愛麗接受適於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僱用勞工39人，未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6.未每年對低壓電氣設備定期實施檢查。

7.設有低壓電氣設備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8.僱用勞工39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1.1.1、2

3.設規324-3.1.1、4、6

4.教16.1

5.安管3.1

6.安管31.1

7.安管79

8.健9.1

8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9
1.使所僱勞工沈鈺璇擔任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惟未事前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對於低壓電氣設備之年度定期檢查，未記錄檢查方法及檢查結果。

1.教3

2.安管80
2 通知限期改善

18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李孟萍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

270號1樓
1090107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未使所僱勞工接受適於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僱用勞工7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324-3.1.1、4、6

2.教16.1

3.健9.1

3 通知限期改善 1090610 - - - -

19 御鼎餐飲有限公司 林維德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

街22號
1090103

1.未於蒸籠及洗碗機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使勞工從事洗菜等重複性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作成執

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並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4.僱用勞工20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5.僱用勞工20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1.1.1、2

3.設規324-3.1.1、4、6

4.安管3.1

5.健9.1

5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20
品華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
賴宏城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2段35巷17號3樓之1
1090102

1.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本處備查後實施。

2.僱用勞工11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3.僱用勞工11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職安法34.1

2.安管3.1

3.健9.1

3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2 - - - -

21 生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李火龍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段401之1號2樓
1090106

1.烤爐未有高溫標示。

2.使勞工從事重複性切菜及端盤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

作成執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4.未使所僱勞工江華玲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僱用勞工18人，未置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6.未每年對低壓電氣設備定期實施檢查。

7.設有低壓電氣設備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8.僱用勞工18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1.1.1、2

3.設規324-3.1.1、4、6

4.教16.1

5.安管3.1

6.安管31.1

7.安管79

8.健9.1

8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8 - - - -

22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同話新店民權分公司
簡朝立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25號2樓之1
1090113

1.未於高溫烤箱及炸物機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局部排氣裝置(即抽油煙機)未每年定期實施檢查。

1.設規22.2

2.安管40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604 - - - -

23
群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

二鍋新莊輔大分公司
王益珊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

路61號1樓
1090103

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適當配置作業場所；(2)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3)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

巧訓練。

設規324-3.1.1、4、6 1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9 - - - -

24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西

堤板橋中山分公司
黃佳慶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6號2樓
1090108

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措

施:(1)適當配置作業場所；(2)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3)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設規324-3.1.1、4、6
1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 - - -

25 吳金純(即錢都涮涮鍋店) 吳金純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

2段128號1樓
1090107

1.未於瓦斯爐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使勞工從事重複性洗菜、洗碗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

作成執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4.雇用勞工15人，未有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1.1.1、2

3.設規324-3.1.1、4、6

4.安管3.1

4 通知限期改善 1090710 未使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黃細㚢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教3 1 通知限期改善

26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

店北新分公司
黃重貴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2段61號1、2樓及63

號1樓

1090113
1.未於烤箱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局部排氣裝置未於每年實施定期檢查。

1.設規22.2

2.安管40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1 - - - -

27 品鼎殿餐廳有限公司 江文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24號2樓
1090108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

措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未使在職勞工張婷惠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僱用勞工32人，未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4.僱用勞工32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

1.設規324-3.1.1、4、6

2.教17.1.13

3.安管3.1

4.健9.1

4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2 - - - -

28 永全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洪松安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3段200之6至11號
1090106

1.桌椅之堆放已妨礙消防栓之緊急使用。

2.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3.使勞工從事洗菜、洗碗等重複性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

作成執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4.使勞工執行職務，對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5.僱用勞工38人，未置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6.僱用勞工38人，未置急救人員1人，亦未備置急救藥品及器材。

1.設規159.*.6

2.設規230.1.3

3.設規324-1.1.1、2

4.設規324-3.1.1、4、6

5.安管3.1

6.健9.1

6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6
1.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本處備查後實施。

2.未使擔任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張佳琪於事前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職安法34

2.教3
2 通知限期改善

29 邱受鑾(即鼎虹涮涮鍋店) 邱受鑾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

2段132號1樓
1090107

1.未於瓦斯爐表面標示高溫警示標誌。

2.使勞工從事重複性洗菜、洗碗作業，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虞，未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

作成執行紀錄：(1)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2)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3.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4.雇用勞工25人，未有丙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1.設規22.2

2.設規324-1.1.1、2

3.設規324-3.1.1、4、6

4.安管3.1

4 通知限期改善 10907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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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永

和中山分公司
黃曦嵐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段173號、175號
1090108

1.使勞工執行職務，有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未採取下列暴力危害預防

措施:(1)辨識及評估危害；(2)建構行為規範；(3)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2.對於裝有危害性化學品(含乙醇之酒精)之容器，未標示危害圖式與內容。

1.設規324-3.1.1、4、6

2.危標5.1
2 通知限期改善 1090527 - - - -

合計 96 - - 7 -

註：違反法條簡語說明

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設規：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教：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安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機安：機械器具安全標準

危標：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環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特化：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危分：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固：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鍋：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

有機：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 -


